石财购字〔2025〕11号

石城县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不予受理通知书
河北墨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对江西盛屹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代理的石城县城市管理局石城县交通领域道路照明设备更新改造（路灯）项目（项目编号：JXSY2025-SC-G002）的《投诉函》，本机关于2025年9月28日收悉。经审查，本机关于2025年9月29日向你公司送达《石城县财政局对河北墨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限期补正、修改政府采购投诉书（函）的通知》(石财购字〔2025〕10号），截止2025年10月13日，你公司未按该通知要求补正、修改投诉书（函）后依法重新提起投诉，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一条（一）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你公司如对本投诉不予受理决定不服的，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石城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向石城县人民法院或者于都县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通知

                                    石城县财政局

                                                   2025年10月14日

石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10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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